《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导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指导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管理和监督，提高建设水平，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第二条 本导则是安徽省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和建设的重要制度，是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水平的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重要依据，是对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 本导则适用于全省保障性住房的新建、改建、配建工程。

本导则所称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
第四条 本导则的规定为对保障性住房的基本要求，当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不一致时，应按有关上位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按照建设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的要求，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积极采用通过质量认证和能效标识的产品。

第六条 保障性住房应符合适用性、环境性、经济性、安全性、耐久性的住宅性能标准要求。

第七条 保障性住房应严格工程投资和造价管理，履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加强质量和安全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第八条 本导则未涉及内容，应执行国家和省相关建设规定及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第二章 选址与规划

第九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住房建设规划的要求，保障居住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环境。

第十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满足小户型基本住房需求为主，制定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纳入住房保障规划，分年度组织实施。第十一条 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应适合人居要求并遵循节约用地、方便生活的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并符合下列条件：

(1)地质条件适宜、交通便利、环境宜居、就业方便的区域。

(2)应结合产业布局，在设有相应的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市政配套设施的区域;或公共服务设施、市政配套设施应与保障性住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并同期投入使用，并配建一定比例的经营用房。

第十二条 鼓励在主干道通达、公交便捷的城市新区、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建设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配套设施完善的综合性社区。

第十三条 在普通商品住房等项目中配建的保障性住房，要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配套的建筑面积、套数、户型比例、建设标准、设施条件以及建成后移交或回购等事项。配建的保障性住房与其所属项目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保障性住房不应建低层住宅。

第十五条 大型居住社区的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应注重城市设计，重视建筑形体与空间的整体环境效果。

第十六条 保障性住房的住宅建筑日照标准、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和各地城乡规划管理的要求。

第三章 建筑设计与标准

第十七条 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应综合考虑住宅使用功能与空间组合、家庭人口、代际关系、风俗习惯等因素，满足家庭的基本居住生活需求。

第十八条 本导则未涉及的保障性住房设计技术内容，应符合《住宅建筑规范》、《住宅设计规范》、《宿舍建筑设计规范》等有关规范。

第十九条 除宿舍类公共租赁住房外，保障性住房应按套型设计，每套住宅应设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等基本空间。

第二十条 新建保障性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标准，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保障性住房可按下列建筑面积分类表选取。 

第二十二条 保障性住房基本功能空间的使用面积指标应不低于下列规定：

(一)卧室：双人10㎡ ，单人6㎡。

(二)厨房：4㎡。

(三)卫生间：3㎡。

廉租住房可根据功能需求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三条 保障性住房标准层使用面积系数不宜低于65%。

第二十四条 住宅应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日照条件，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

第二十五条 保障性住房必须满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应选择合理的建筑体形、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应满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16m以上的住宅必须设置电梯。

第二十七条 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宜建设适当比例的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使用的无障碍设施的套型。

第二十八条 新建、改建保障性住房应按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有关条款执行。

第二十九条 新建保障性住房建筑节能设计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范、规定标准执行。

第四章 装饰装修与设施设备

第三十条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应实施基本装修，室内设施设备完整，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铺装或粉刷完成，达到入住条件。经济适用住房倡导通过样板房试点模式，为居民提供装修服务，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十一条 保障性住房室内外装修应遵循经济、适用、宜居和环保的原则，一次装修到位。严禁装修破坏建筑结构。

第三十二条 保障性住房室内应设有给排水、电气、电讯等设施设备。应分户设置水表、电表等。第三十三条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室内装修标准须达到“表2”中“基本装修标准”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市根据具体情况也可按“推荐装修标准”进行装修。

第三十四条 公共部位照明光源、灯具、控制开关及附件应采用节能产品。第三十五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符合《安徽省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技术标准》及各地关于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保障性住房装修材料应选用符合环保要求和通过质量认证的材料、产品。公共部位装修材料应安全环保、耐久性强、耐清洗、维修替换方便，满足防火性能要求。

第五章 户外小区环境

第三十七条 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小区(以下简称“小区”)室外环境应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民风民俗特点，合理布局，完善功能、方便生活。

第三十八条 小区应有室外活动场地并设置安全、经济、实用的健身、休闲等设施。

第三十九条 小区绿化应种植适宜当地条件、生命力强、维护成本低的树木和花草，满足当地覆土绿化要求，减少硬铺装，兼顾观赏性和实用性。

第四十条 小区道路应安全便利。机动车道路应满足消防、防灾、救护等通行要求。

第四十一条 小区道路设施应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

第四十二条 小区设置停车位指标应体现差别化要求，适当配置残疾人助力车、小型三轮车停车位，方便居民使用。廉租住房小区应设置公共停车位。

第四十三条 有条件的地方，小区建设宜采用中水回用、雨水收集的设备设施。

第四十四条 小区应设置垃圾收集点或转运站。

第四十五条 小区应配置与规模相适应的公共厕所。

第四十六条 小区室外照明设施应节能、经济、美观，满足照明需要。

第六章 施工和验收

第四十七条 保障性住房的施工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施工技术标准和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强化质量过程控制，严格材料进场检验、工序检查和验收制度，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不得偷工减料，不得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和非环保材料，确保施工质量。

第四十九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严格执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程序。第五十条 建设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五十一条 保障性住房必须通过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的消防专项验收。

第五十二条 保障性住房交付验收工作，应全面实施质量分户验收。确保交付使用的保障性住房的供水、供电、燃气、电视、电信等设施都达到使用或者可申请开通的条件。

第五十三条 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检查，对竣工验收程序不符合有关规定，或工程质量存在安全隐患、使用功能存在明显缺陷的，要责令整改，并停止竣工验收;整改合格后，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四条 保障性住房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按照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限两年。

附：1、名词解释

2、编写依据及参考文献

3、推荐户型

名词解释

1、建筑密度：项目用地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

2、容积率：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3、绿地率：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和与项目用地总面积的比率(%)。

4、住宅建筑：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含与其他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中的住宅部分),简称住宅。

5、套型：按不同使用面积、居住空间组成的成套住宅类型 。

6、居住空间：指卧室、起居室(厅)的使用空间。

7、卧室：供居住者睡眠、休息的空间。

8、起居室(厅)：供居住者会客、娱乐、团聚等活动的空间。

9、厨房：供居住者进行炊事活动的空间。

10、卫生间：供居住者进行便溺、洗浴 、盥洗等活动的空间。

11、标准层：指平面布置相同的住宅楼层。

12、使用面积：房间实际能使用的面积，不包括结构构造和保温层的面积。编写依据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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